
本規章負責單位：教務處註冊課務組 

國立高雄餐旅大學任課教師受理學生複查成績及更正成績處理要點 

94 年 12月 29日教務會議通過 

96 年 06月 14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(修正§6-§10) 

99 年 9月 30 日臨時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

99 年 11月 4 日 9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臨時校務會議修正通過（授權統一修正校名） 

99 年 12月 9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(修正§3、刪除§6) 
104年 12 月 10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(修正§4、§5) 

一、為建立學生複查學業成績機制及教師更正成績之處理，依本校學則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各任課教師至遲應於上課第一週內，讓學生知悉所授科目之學期成績計算比例。 

三、學生期中、期末試卷各任課教師應保存一年，但學生依規定提起申訴者，該試卷應

保存至申訴程序結束為止。 

四、自行事曆表訂教師登錄成績結束次日起，學生可自行上網查詢該科目成績，如對成

績有疑義，須於二週內填寫「學業成績複查申請表」，敘明理由，提出複查，將申

請單交至教務處彙辦，逾期不予受理。 

任課教師應於收到複查申請表後一週內回報複查結果。 

五、學生各項成績經任課教師完成繳交後，不得更改。但如發現須更正事項，應出具相

關書面證明陳請校長同意後逕予辦理，辦理情形彙整於次學期第一次教務會議提

報；如有改變學期成績及格狀況者，需經系務、院務會議討論決議後，提請教務會

議審議通過，方得受理。 

六、教師申請更改成績，依下列不同情況，檢附相關憑據並註明錯誤原因，以備查核。 

（一）試卷評分錯誤者：檢附試卷、成績登記表。 

（二）成績計算錯誤者：檢附成績登記表，註明計分標準。 

（三）成績登載錯誤者：檢附試卷、成績登記表。 

（四）遺漏學生成績者：檢附該生平時、期中考試或期末考試原始成績憑據並註明

計分標準。 

（五）其他：檢附相關證明文件。 

七、學期成績更正至遲應於行事曆表訂次學期正式上課日前，由任課教師提出更改申請。 

因教師延誤成績更正，致影響學生權益者，列入教師評鑑考核。 

八、任課教師申請更正學期成績，得親自出席教務會議說明；未親自出席時，由會議代

表逕行審議及表決。如經表決不同意更正學期成績，不受理申復。 

九、本要點經教務會議審議通過，陳請 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